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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實習中心會議 

會議紀錄 
  

 

承辦單位：產學合作處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

會議時間：112 年 4 月 27 日(星期四) 13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積中堂第一會議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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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實習中心會議紀錄 

會議時間：112 年 4 月 27 日(星期四)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積中堂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余致力 校長 

出席人員：林群博教務長、王冠閔院長、程榮祥院長、任文瑗院長、傅秀仁國際長、丘添富產學長 

列席人員：李國良主任、劉柏伸主任、陳建良主任、王昭雄主任(陳小倩主任代理)、張文賢主任、 

吳季達主任(請假)、韓政道組長 

應到：7 人 ，未到：0 人 ，實到：7 人 (已達開會法定人數) 

 記錄：產學合作處 廖于菁助理 

壹、 主席致詞(略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確認無疑義。 

參、 業務報告 

一、 校外實習實地訪視事宜 

(一)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訪視紀錄表收件及國內差旅費核銷分 2 階段辦理：請各系彙整完成

【經導師及系主任核章】之訪視紀錄表並於下列時間內將正本送達實習就業組。 

梯次 各系收件期間 系送達實習就業組日期 

第一梯次 期中考週（112.4.10~112.4.14） 112.4.21 

第二梯次 畢業考週（112.5.15~112.5.19） 112.5.26 

(二) 跨系訪視輔導注意事項：請跨系訪視輔導教師，依學生系所分開填寫訪視紀錄表正本，送

至學生所屬系辦。 

(三) 國內差旅費核銷：各系核銷收件時間同收取訪視紀錄表日期。核銷表單範本、核銷表單置

於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-表格下載處，計畫編號：112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公假及核銷編號為

OCU-RD-111-006-1(3-3)。  

二、 2023 第十屆實習博覽會  

112.03.01 舉辦「2023 校園徵才活動」，此活動為今年全台首場大學校園徵才媒合活動，配合此項

活動同步辦理第十屆實習博覽會，截至目前共有 73 家各產業領導品牌廠商，提供約 1,250 個各

領域實習職缺，活動官網截至本周總瀏覽人次已達 26,500 人次。 

三、 111 學年度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度問卷調查 

為落實校外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，需請各實習機構針對每位實習學生填寫「雇主滿意度問卷調查

表」，並輸入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雇主滿意度平台，建議此項調查可於本學期隨同實習機構對實

習成績考核時進行，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(實習機構主管用)、雇主滿意度問卷請參閱網址：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survey.php。 

四、 111 學年度校外實習學生對實習滿意度問卷調查 

為落實校外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，需請每位實習學生登入學生資訊系統，線上填寫教學評量項下

「學生實習滿意度問卷調查」請參閱附件一。 

主席裁示：學生實習滿意度調查問卷之內容，應考量本項調查之目的來進行相對應的規劃與設計。

諸如，問卷內容能否找出現有實習課程之問題，作為各系精進實習課程之參考，能否提升學生專

業實作能力，並滿足學生未來職涯就業規劃之需求等。故，針對目前實習滿意度問卷調查之內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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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無進一步依照上開意旨為檢討或調整之必要，將先責成業管單位各系共同商議後，並提案於校

級之校外實習委員會進行討論。 

五、 2023 第八屆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成果報告競賽 

(一)活動時程： 

1. 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 112 年 5 月 12 日(五)。 

2. 上傳作品：自即日起至 112 年 5 月 22 日(一)。 

3. 得獎名單：預定 112 年 6 月 5 日(一)公告。 

4. 頒獎日期：112 年 6 月 10 日(六)，畢業典禮當天早上 

(二)各系推薦參加競賽件數分配原則： 

111 全學年實習人數(x) 至少件數 111 全學年實習人數(x) 至少件數 

X ≤ 10 1 30 <X ≤ 40  4 

10 < X ≤ 20 2 40<X ≤50  5 

20< X ≤ 30  3 50<X   6 

(三)各系推薦至少件數： 

院別 系別 111 全學年實習人數 件數 

商管學院 

財務金融系 48 5 

企業管理系 20 2 

國際貿易系 45 5 

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107 6 

財經法律系 2 1 

設資學院 

資訊科技系 15 2 

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34 4 

生活創意設計系 41 5 

觀餐學院 

應用英語系 54 6 

餐飲管理系 167 6 

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100 6 

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109 6 

(四)報名簡章請參閱附件二。 

六、 111 學年度日四技校外實習人數與實習率概況 

院別 系別 
111 學年

上學期

111 學年

下學期

校外

實習

(a)

全學年校外

實習(b) 

四年級

人數

(c) 

實習率

(d)=a/c

全學年校外

實習率

(e)=b/c 

商管學院 

財務金融系 52 50 54 48 107 50% 45% 

企業管理系 22 20 22 20 98 22% 20% 

國際貿易系 46 45 46 45 100 46% 45% 

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107 107 107 107 196 55% 55% 

財經法律系 2 2 2 2 59 3% 3% 

商管院 合計 229 224 231 222 560 41% 40% 

設資學院 

資訊科技系 15 15 15 15 99 15% 15% 

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35 34 35 34 87 40% 39% 

生活創意設計系 41 41 41 41 86 48% 4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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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 0 1 0 103 1% 0% 

設資院 合計 92 90 92 90 375 25% 24% 

觀餐學院 

應用英語系 57 54 57 54 105 54% 51% 

餐飲管理系 168 167 168 167 170 99% 98% 

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103 100 103 100 103 100% 97% 

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110 110 111 109 119 93% 92% 

觀光院 合計 438 431 439 430 497 88% 87% 

總計 759 745 762 742 1432 53% 52% 

肆、 討論事項 

提 案 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商學與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系 

提案：111 學年度財務金融系校外實習機構追認案共 3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
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

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金融及保險業 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鍾緯世  

2.  鴻翔會計師事務所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金融及保險業 否 其他 黃意文  

3.  
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

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金融及保險業 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張倉耀  

二、本案經財務金融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及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

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商學與管理學院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

提案：111 學年度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校外實習機構追認案共 1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承雄汽車商行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李宏安  

二、本案經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

提案：111 學年度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校外實習機構追認案共 4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
三商行股份有限公司中清

門市部 
中華民國 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邊雲花  

2.  侑軒飲料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 /
台南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劉禪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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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3.  沐品淳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 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鐘偉立  

4.  全湧國際商行 
中華民國 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林慧達  

二、本案經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及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-2 次校

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 案 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餐飲管理系 

提案：111 學年度餐飲管理系校外實習機構追認案共 5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北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林森湖  

2.  老井美村餐飲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林森湖  

3.  昌平茶行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陳小倩 
台灣第一

味 

4.  富義股份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 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陳小倩 
12 月粥

品 

5.  白胖咖啡館 
中華民國/
台北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 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劉興倫  

二、本案經餐飲管理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

提 案 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

提案：112 學年度生活創意設計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6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旋轉花市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藝術、娛樂及休

閒服務業 
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王翠蘭 

實習花藝

師實習美

編 

2.  八八海鮮料理店(響海鮮)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王翠蘭 行銷美編

3.  匯姿股份有限公司(50%)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  楊雅淳 行銷設計

4.  MomarTw 墨瑪貓舍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藝術、娛樂及休

閒服務業 
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  王翠蘭 

寵物美容

設計師 

5.  大翔羽球館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藝術、娛樂及休

閒服務業 
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  王翠蘭 活動企劃

6.  
杏一醫療用品股份有限公

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醫療保健及社會

工作服務業 
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  楊雅淳 

健康管理

師 

二、本案經生活創意設計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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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

提案：112 學年度資訊科技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苗栗縣 

製造業 是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謝永賢 
新 南 向

計 畫 專

班 

二、本案經資訊科技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提 案 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

提案：112 學年度旅館與會展管理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3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米閣商旅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許淑惠 
 

2.  
震一興業有限股份公司台

中分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教師 許淑惠 
鬱 金 香

酒店 

3.  
BAO DAO TAIWANESE 
KITCHEN 

澳大利亞/
境外地區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教師 林雅芬 
寶 島 台

式餐廳

二、本案經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應用英語系 

提案：112 學年度應用英語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私立東華美語短期補習班 
中華民國/
桃園市 

教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張婉珍 
佳音事

業機構

二、本案經應用英語系 111 學年度第 6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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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

提案：112 學年度國際與兩岸事務處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4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Peach Garden Pte Ltd 
新加坡/境
外地區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李志成 桃苑 

2.  
株式会社ニュー熱川プリン

スホテル 

日本/境外

地區 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李志成  

3.  株式会社いなとり荘 
日本/境外

地區 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李志成   

4.  株式会社暖香園 
日本/境外

地區 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李志成  

二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目前海外實習機構之評估與選定，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 5 條規定，得由國際與兩岸事務處

選定，但不得委託中介代辦機構協助安排實習課程，學生亦不得指定實習機構。國際與兩岸事務處

評估選定並經本中心會議決議通過之海外實習機構，各系應留意應依同辦法第 6 條第 5 款規定，召

開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學生方得前往該實習機構實習。 

二、以上四案實習機構評估申請案，照案通過。 

伍、 臨時動議(無) 

陸、 會議結束（14: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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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附件一)  

學生實習滿意度調查 

題 項

非
常
不
同
意 

不
同
意 

普
通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
(1) 實習前學校提供我多元實習職缺以利實習機構選擇 □ □ □ □ □

(2) 實習職前講習或說明會對我有所助益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3) 實習前學校提供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4) 實習前我已瞭解實習時相關的權利及義務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5) 實習前我已瞭解職場倫理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6) 實習前學校辦理實習博覽會有助於我選擇實習機構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7) 實習機構提供我專業且安全的實習環境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8) 我在參與校外實習課程前，已了解實習契約內容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9) 實習內容與我在校所學的專業是有關聯的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0) 在校所學專業技能有助於實習工作中的運用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1) 實習機構有人來協助指導實習上遇到的困難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2) 學校老師曾來訪視及關心我的實習狀況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3) 實習後我覺得有提升自己解決實務問題的能力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4) 透過這次實習，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度的了解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5) 經過這次實習經驗，我會鼓勵學弟妹參與校外實習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6) 我認為學校安排之校外實習課程學習時數足夠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7) 我認為實習對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8) 未來若實習機構願意聘用我，我會有意願前往任職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(19) 學校內取得專業類證照對於我的實習工作有幫助 □ □ □ □ □

（20）請問實習期間的平均月薪為： 

      □無薪水  □低於 20,000 元  □20,000~26,400 元  □26,401~30,000 元 

      □30,001 元以上 

（21）請問實習期間平均每日工作時數： 

      □低於 8小時  □8 小時  □介於 8小時至 10 小時間  □10 小時以上 

（22）請問此次實習工作的取得為： 

      □學校實習博覽會或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專案媒合 

      □院系媒合  □老師介紹  □自行尋找 

（23）請問參加此次實習的最大動機為何？ 

      □實習為必修課  □透過實習比較容易取得學分  □經濟上壓力   

      □提前獲得職場體驗  □希望能夠學以致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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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)     2023 僑光第八屆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成果報告競賽簡章 
壹、 活動目的： 

一、激勵學生重視實習報告撰寫，提升校外實習課程品質。 

二、將競賽實習報告編輯成冊，薪火相傳校外實習成果與經驗。 

貳、活動時程： 

一、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 112 年 5 月 12 日(五)。 

二、上傳作品：自即日起至 112 年 5 月 22 日(一)。 

三、得獎名單：預定 112 年 6 月 5 日(一)公告。 

四、頒獎日期：112 年 6 月 10 日(六)，畢業典禮當天早上。 

參、參加對象：參加 111 學年度校外實習學生。 

肆、活動主辦單位與聯絡方式：  

一、主辦單位：僑光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處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

二、聯絡方式： 

(一) 聯絡人：廖于菁助理 

(二) 聯絡電話：04-27016855#1802 

(三) 聯絡信箱：career@ocu.edu.tw 

伍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請參加同學於 112 年 5 月 12 日(五)， 

報名連結：https://forms.gle/D8wKUaGewQjCehzy8 。 

二、請完成報名同學於 112 年 5 月 22 日(一)前上傳作品， 

上傳連結：https://forms.gle/L8JXyx7FNB13QsHY7 。 

陸、競賽格式下載：請至「僑光科技大學-產學合作處-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-最新活動」， 

              網址：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hotnews_list.php?sn=1278 。 

柒、評選方式： 

一、評審委員：由業界人力資源主管或學者專家，組成 3 人評審小組進行評選。 

二、評分標準(學生的實習報告應能呈現的內容)： 

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項目 配分 

輔導老師推薦理由 10% 實習分享與回饋 40% 

實習機構簡介 10% 實習留任情形 10% 

實習課程內容介紹 10% 報告美編 10% 

實習機構參與與回饋 10% 總計 100% 

捌、獎勵方式： 

第一名(1 名)：頒發獎狀乙紙、精美禮品(約 3,000 元等值禮品 )。 

第二名(1 名)：頒發獎狀乙紙、精美禮品(約 2,000 元等值禮品 )。 

第三名(1 名)：頒發獎狀乙紙、精美禮品(約 1,500 元等值禮品 )。 

佳  作(5 名)：頒發獎狀乙紙、精美禮品(約 700 元等值禮品 )。 

玖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參賽者之實習報告應以參賽者本人實際經歷與成長經過撰寫，嚴禁抄襲他人作品，如涉及抄

襲他人著作權，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項外，應自負法律責任，不得異議。 

二、主辦單位擁有所有獲獎作品使用、修飾、出版、印製、宣傳及刊登之權利，或以任何形式推

廣、保存及轉載之權利，得獎者不得另行要求任何給付。 

三、主辦單位得略去得獎作品個人基本資料後，以無償方式作為推廣宣導之用，並得邀請得獎者

參加成果發表會或相關宣導活動，分享實習心得，供各界實習傳承與觀摩。 

活動資訊 
QR CODE 

 






